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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根據在公共領域關乎此課題的有限資料。
(2) 當政府的政策危及人民生命、健康及安全時，此規定不適用。(3) 沒有相關資料。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堅決擁護憲法

對在任政府忠誠

─不論本身政治立場為何，
履行服務政府的職責

─以政治領袖的決定為先，
而非按自己判斷的公眾利益行事

宣誓要求

審核有否參與反憲法活動

保安審查級別

評估有關忠誠關注事項的因素

─個人行為

─組織聯繫

─人脈關係

─海外財務利益

─外國護照

─曾經表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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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證公僕忠誠核查是世界標準
政界倡要求重要職位者申報與外國聯繫 加強效忠在任政府意識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近日就香港及多個國家及地區的公務員聘任審查

程序進行研究，發現多個國家及地區均明確規定公務員須維護憲制秩序、盡忠

職守，為在任的政府服務，不少國家除規定擬聘任的應徵者須宣誓外，還要求

他們進行進一步忠誠核查，包括過往的政治活動、是否持有外國護照、曾否加

入極端或反憲法的組織等。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宣誓只

是確保公職人員效忠的第一步，而忠誠核查是世界標準，特區政府可考慮仿

傚。雖然各地情況不能一概而論，但要求重要職位的公務員申報與外國聯繫的

資料，可以避免利益衝突，亦可以加強他們效忠在任政府的意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選定地方聘任公務員忠誠核查(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
務員事務局發言人昨日在回覆香港文
匯報查詢時表示，操守審查是公務員
聘任程序的其中一環，準受聘人員在
獲聘任或現職公務員獲調派或晉升到
不同的職位/職級前，當局會視乎有關
職位的工作性質，在有需要時會安排
操守審查。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示，公務員

是按公開及公平競爭的原則聘任。在
招聘過程中，部門會按申請人的能
力、表現及品格等因素考慮，並因應
有關職系的入職要求和工作需要評核
所有申請人。
發言人指出，操守審查是公務員聘

任程序的其中一環，旨在確保現職公
務員和準受聘為公務員的人士品格良

好、廉潔正直。這個制度有助建立市
民對公務員的信心。準受聘人員在獲
聘任或現職公務員獲調派或晉升到不
同的職位/職級前，當局會視乎有關職
位的工作性質，在有需要時會安排操
守審查，以評估有關人員的品格是否
適宜擔當有關職位。

審查分三層次 警方廉記助查
特區政府資料顯示，有關的審查分

為三個層次，分別是入職審查、一般
審查和深入審查。
入職審查屬招聘程序的一部分，在

聘用應徵者擔任任何職位前進行。入
職審查由警方和廉政公署負責，包括
根據聘任人選提供的資料核對刑事記
錄和廉政公署的記錄。

若當局考慮指派應徵者或現職人員
出任的職級或職位有機會接觸的資
料，可導致舞弊的機會或對該人員構
成某種形式的壓力，當局會對該應徵
者或現職人員進行一般審查。該項審
查由警方和廉政公署負責，包括根據
有關人員/聘任人選提供的資料核對警
方和廉政公署的記錄。
凡屬很高級的職位，或需要特別可

靠和守正不阿的人員擔任的職位，例
如問責官員，當局在考慮委任現職人
員或聘用應徵者出任該等職位時，會
對他們進行深入審查。這項審查由警
方負責，如有需要，廉政公署會予以
協助。深入審查程序包括接見有關人
員/聘任人選、他的諮詢人及上司，以
及核對警方和廉政公署的記錄。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早前研究了香港、美
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澳洲和日本的公

務員聘任程序，發現他們全部都會要求公務員堅
決擁護憲法和對在任政府忠誠，而除了英國和澳
洲，其他地方都會要求公務員宣誓（見表）。

美國最嚴格須接受背景調查
研究資料顯示，美國對公務員的忠誠和保安
審查最為嚴格，應徵公務員的人須接受背景調
查，以確保他們沒有作出或參與任何以武力推
翻美國政府的活動。若相關職位可接觸機密資
料，應徵者須經過更嚴格的國家安全審查。他
們如在效忠國家、受外國勢力影響及崇尚外國
方面受到質疑，或會喪失資格。
澳洲政府只會對敏感職位進行保安審查，但
只要應徵者在網上有不良行為，甚至持有外國
護照，都可能被質疑其忠誠度；英國亦只會對
敏感職位進行保安審查，包括要求應徵者詳細
申報家庭狀況。

潘兆平：港英政府要「查三代」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副主
席、勞聯潘兆平指出，港英政府時期，職位較敏
感的紀律部隊已經要「查三代」。雖然不同地方
的要求不能一概而論，但在公務員容易涉及利益
衝突的範疇就應清楚交代。他認為在香港完善公
職人員宣誓安排後，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可以就公
務員應否進一步申報資料進行討論。

梁志祥：申報防範利益衝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認為，部分高層公

務員的敏感度較高，若他們進一步申報資料，
相信有助防範利益衝突，但有關安排必須清晰
劃界，例如只審查直系親屬的資料。這種安排
能提醒公務員謹記自己的身份，時刻警惕自己
不能受外國勢力操縱。

陳勇：政府應跟隨世界標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特區政府應跟
隨忠誠核查的世界標準，同時隨着完善公職人
員的宣誓安排，更能保證大部分公務員都是正
直的愛國愛港人士，保障香港長治久安。

公務員局：操守審查屬聘任程序一環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早前研究了香港、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澳洲和日本的公務員聘
任程序，發現他們全部都會要求公務員堅決擁護憲法和對在任政府忠誠。圖為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
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 資料圖片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及前年8月18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以及8月31日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罪合共獲刑14個月。黎
智英及其旗下的壹傳媒長期勾結外力，煽動反中亂港。黎智英個
人得到法律懲處，但壹傳媒編造散播假消息、造謠恐嚇的惡行從
未停止，甚至變本加厲。黎智英罪成，是追究壹傳媒煽暴煽仇法
律責任的開始，不能任由其打着「新聞自由」的旗號禍港害民。

國安教育日有小學生參觀警察學院，期間把玩玩具槍，《蘋果
日報》竟然穿鑿附會編造新聞，妄言「令人想起警察在前年8月
31日『舉槍指向乘客的一幕』」。《蘋果日報》為抹黑警察、詆
毀港人提升維護國家安全意識，連小學生都不放過，令人惡心。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批評這種將學生玩耍與黑暴扯上關係的報
道，狠批不少外部勢力利用香港的代理人，用假新聞、假消息的
做法，在香港煽動仇恨、分化社會、製造矛盾等。《蘋果日報》
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蘋果日報》及壹傳媒旗下的媒體，長期公器私用，利用傳媒
的身份為「港獨」、黑暴撐腰打氣，其老闆黎智英正是幕後主
腦、操縱者。在前年的修例風波和連場黑暴，《蘋果日報》一直
扮演鼓吹、煽動黑暴旗手的角色，有目的、有計劃地煽動市民仇
視警察、「以武抗暴」。所謂「831 打死人」、「新屋嶺強
姦」、「盲眼女事件」等後來被證實子虛烏有的事件，都有《蘋
果日報》鼓吹、煽動的「功勞」。

即使香港國安法已實施，黎智英背負多宗案件、身陷囹圄，
《蘋果日報》仍然沒有半點收斂，大肆抹黑攻擊國安法和警方，
甚至公開乞求外國向中央施壓云云。《蘋果日報》又以採訪其他
人的方式，為黎智英塗脂抹粉，為其涉嫌犯罪的行為開脫，明顯
有干擾司法公正之嫌。

香港撥亂反正、由亂及治，需要客觀公正的報道，重建良性的
輿論生態，不能再容許《蘋果日報》等反中亂港媒體造謠、販賣
謊言，挑動仇恨、製造矛盾。自由不是絕對的，新聞自由亦然，
傳媒沒有凌駕法治之上的特權。《蘋果日報》、壹傳媒違法亂
港，理所當然要受到法律制裁。

《蘋果日報》造謠恐嚇必須追究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是符合國家
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民主進步。中央構建保障國家安全、有
利香港發展的選舉制度，顯示了中央發展香港民主的誠意
和決心。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具有不可挑戰的權力，香港
的民主從來不是港英或外部勢力恩賜的。在事關香港憲制
秩序的重大問題上，中央該出手時就出手，堅決維護國家
安全、保障「一國兩制」全面準確落實，確保香港民主按
照正確方向穩步前行。

推動香港民主發展是中央一貫立場和原則。在《中英聯
合聲明》中，中央鄭重承諾：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
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
1990年通過的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明確規定
最終達至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目標；基本法附件一和
附件二具體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的修改作出規
定，使中央對香港的民主承諾法律化。

2004年4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
件二作出解釋，明確了兩個產生辦法修改的「五步曲」；
2004年4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明確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和2008年立法會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產生
的辦法；在此基礎上，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
產生辦法可按照基本法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
改。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作出決定，一
方面明確了香港的普選時間表，即2017年可以實行行政
長官普選，隨後可以實行立法會普選；另一方面明確了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可以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作出符合
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進一步作出決定，明
確了行政長官普選的原則和制度框架。

香港政制發展的過程清楚反映，中央不僅主導和決定香
港的政制發展，且充分顯示出發展香港民主的誠意和決
心，這是在港英時期不可想像的。

港英管治香港近一個半世紀，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主要由
港英政府官員出任或由港督委任，並非由選舉產生。二戰
後，港督楊慕琦曾提出「城市議會」計劃，允許華人參
選，但計劃終擱置。直到1982年，港英政府每年的年報
都認為，沒有迫切壓力為香港的政制進行變革。

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香港進入後過渡期，港英當
局急速改變政制安排，搞所謂「還政於民」，扶植親英政
客，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回歸後香
港政制出現的亂局，與英方撤退布下的局有直接關係。

隨着形勢發展，香港選舉制度的漏洞愈益凸顯。反中
亂港勢力以落實「雙普選」為口號，不斷蠱惑民意、煽動
對抗，更通過選舉進入香港的政權機關和治理架構，外部
勢力也通過各種方式干預香港事務，危害國家安全。利用
選舉漏洞奪取管治權的行為氾濫失控，必然給香港和國家
帶來無可挽回的災難。

中央審時度勢、當機立斷，接連推出重大舉措，先制定
香港國安法，堵塞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漏洞，繼而
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從國家層面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香
港據此盡快完成本地立法，構建起符合「愛國者治港」原
則、牢牢掌握管治權的新選舉制度，為香港撥亂反正。

新選舉制度既充分尊重港人的民主權利，又切實維護國
家安全；既尊重和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又切
實保障中央全面管治權；既保證選舉公正、公平、公開，
又有效阻止反中亂港勢力的進入管治架構，保障「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受到包括港人在內全國人民的支持和歡
迎。

中央堅定不移發展香港民主 憲制權力不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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